New Religions 新宗教 這是一個比較中性的詞語，僅指一個新興的宗教而已，不帶任何價值判斷。傳統西方以基督教為本，一切在基督教之外的宗教，都受貶抑；而在基督教之後才興起的宗教，通常稱作小教派（Sects{\LinkToBook:TopicID=1066,Name=Sects}）*，甚至邪教或異教（cult）。此等名稱的問題是，它們都缺乏一個較明確的定義，以致傳媒亦以此來指一些福音派承認是合法的宗教團體。譬如，美國猶太教團體即稱「猶太基督徒協會」，及其他猶太人福音派組織為異教（cult）；而人文主義者更認為，學園傳道會和導航會含有邪教的色彩（cultic）。
社會學家史塔克（Rodney Stark）提出，一個異教若不是一種「新的信仰」，「由另一社會輸入的」，就是「文化革新」的產物。但一般來說，福音派信徒多以此詞來指離開福音派團體公認之信仰準則的新群體。由上述可見，這個詞語的含義非常混亂，社會科學家多數棄之不用，而改稱作「新宗教」。
很多福音派出版的書都會追溯新教派的歷史，又詳細介紹他們的教義，像巴倫的《混亂的教派》（J. K. van Baalen, The Chaos of the Cults, 1936），和馬田的《新教派》（Walter Martin, The New Cults, 1980）。他們特別關注的新教派，有摩門教和統一教。這種介紹新教派的方式雖有幫助，但它有一個明顯的弱點是，新宗教的流行程度常常改變；60年代最受歡迎的是超覺靜坐，到了70年代早期，被「聖光團」（Divine Light Mission）所取代，70年代中期發展最快的是統一教，而80～90年代，最受歡迎的便是新紀元運動（New Age Movement），而且這還未把各種不同的福音派或基要派一類的團體包括在裡面。每一個這類的宗教，都會經歷發展極迅速的階段，然後便急速地衰敗下來；故此我們很可能會碰上一個新興又未聽過的教派的信徒。有見及此，我們最好能夠明白一個宗教團體怎樣成長，其信仰系統的機動力是什麼，這比注意他們某些細緻的特性更有用；因為後者經常改變，我們的書出版時，它很可能已成了明日黃花了。
新宗教的核心，就是新的宗教經驗，反映出現代人的屬靈需要（參宗教經驗，Religious Experience{\LinkToBook:TopicID=1006,Name=Religious Experience}*）。此等經驗包括啟示的夢（「異夢」）、異象、預知、超感覺能力（如傳心術）、異常的敬畏感、感覺靈異體同在，如鬼或先人等。評估這些經驗的時候，我們必須承認，當事人相信它們都是真實的。
第二，除了上述的核心經驗外，新宗教蓬勃的原因，很多時候都是本於某種「新的神話」，它們匯集了我們社會的民間宗教中，彼此多數沒有關連的信念。此等新神話包括不明飛行物體（UFO）、神醫、星相、輪迴（參輪迴說，Metempsychosis{\LinkToBook:TopicID=787,Name=Metempsychosis}*），以及一大堆這類的思想；它們都不是基督教的，而只是比較新的事物。這些神話是重要的，它為我們提供一個基礎概念，來解釋此等所謂「屬靈」的經驗。
第三，一切新宗教都會從傳統偉大的宗教取材，以支取一些哲學及神學的成分。我們可從現象學的角度，把偉大的宗教傳統分作兩類︰亞伯蘭式和瑜珈式。亞伯蘭式代表亞伯拉罕的宗教系列︰基督教、回教和猶太教；而瑜珈式則代表沿自印度的宗教，以瑜珈或冥想作為宗教活動的核心，兩個最重要的瑜珈式宗教，自然是印度教和佛教了。
最後一個新宗教的基本要素，乃是訴諸科學或現代的概念。所有新宗教都會宣稱他們代表一種「真科學」，雖然有些新宗教根本否定現代科學之地位，像克立什拿運動（Hare Krishna Movement）。為什麼他們會自稱是真科學呢？原來，這個信念有它假宗教的功能；一般人對進化論有不求甚解，卻以之為對的信念，而人對科學的態度同樣是相信，不是理解。這種對科學有信心的心態，在很多人的心目中，已代替了科學的方法，因此亦容易成為新宗教招募的對象；他們從其他大宗教尋找教義和啟示的素材，加上自己的精神治療、超感知覺、不明飛行物體等招徠伎倆，很容易就能吸引現代人。
統一教（Unification Church）是個把各種傳統混和起來的現成例子，他們採擷的包括亞伯蘭式信仰、韓國民間宗教，以及對科技的信任。從另一方面而言，克立什拿卻代表瑜珈傳統中比較純淨的一種形式，而科學派（Scientology）則基本上是一現代宗教，採用瑜珈的概念來加強其宗教思想。這些新宗教都混和了新的神話，和深刻強烈的經驗為其核心，成了現代人的一股吸引力。
與某些書的宣稱剛好相反（像《攫奪》，Snapping, 1978），新宗教的信眾其實並沒有被洗腦。以洗腦這概念來解釋皈依新宗教者，最早是沙根（William Sargant, Battle for the Mind），而且還是以它來解釋福音派的傳福音方式。雖然《攫奪》一書基本上是討論統一教信徒的問題，因此頗得福音派人士的歡心，但作者卻清楚表明，福音派人士是洗腦的典型例子（參Snapping, p. 46）。
社會學家布羅姆利（David Bromley）和舒普（Anson D. Shupe）提出證據來駁斥洗腦論（Strange Gods, 1982），而安大略省政府的特別調查員在《安大略省心靈發展團體、小教派及異教的研究》（Study of Mind Development Groups, Sects, and Cults in Ontario, 1980）也有相同的發現。更重要的是，多倫多大學的萊文（Saul V. Levine）在不同文章均指出，人參加新宗教，是因為此等團體能滿足他們心理上某些需要。
現今有許多證據指出，新宗教會友所重視的，是他們的皈依經驗，不是某種神祕的心理控制。不錯，他們仍會使用強大的社會壓力來招募新信眾，並且阻止人離去；但事實乃是，大多數參加新宗教的人，在很短的時間就離開了，並且都是出於自己的選擇。
基本上，人參加某個新宗教，是因為該宗教能滿足他們真正的需要。從這個意義來說，巴倫那句名言︰「異端是教會未付款的帳單」，仍然真實。任何人想與新宗教信徒對話，都要嚴肅地面對他們的皈依經驗，並且嘗試了解到底是什麼令他們皈信，而那個教派又有什麼地方吸引他們。鼓勵他們透露皈信的經驗，通常都是一個頗長的過程，而其中更需要技巧與同情心。但基督徒必須先與他們建立對話的關係，才說出基督教的信息；不然的話，二人的關係必然會破裂，繼而就會互不尊重。
在與新宗教信徒來往的時候，我們難免會用個人傳福音的手法，運用的角度至少也應與其他對象或場合一樣。可是不幸地，「異端」一名稱常會把真相掩蓋起來，而「洗腦」一詞則會使人很快就拒絕對方和亂貼標籤；這些態度既不合基督徒的體統，又毫無建樹。為此緣故，基督徒若要更多參與這個重要的討論和個人傳福音的工場，就必須先了解新宗教的信仰邏輯，和人為什麼會受它的吸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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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象學可以是解釋新宗教的一個角度，卻不會是惟一的角度。事實上新宗教的興起、成長、茁壯，以至後來的衰微，原因極多，我們必須嘗試用最闊的角度或多角度來了解。再者，即使是同一宗教，它在一個地方（如香港）受歡迎的原因，與在另一個地方（如中國）受歡迎的原因，可以很不相同；其中包括了當地的文化、歷史、社會、政治、經濟等因素，及它們彼此間之牽引、互動關係，其複雜的程度，是可以想像的。最後，我們更關心的問題是，新宗教在華人社群（如中國大陸、香港、台灣）的情況，又是怎樣的呢？有沒有某種地區及普世的成因，是我們制定宣教策略時不能忽略的？
新宗教熱潮在東南亞
《亞洲週刊》1989年十二月三日號，以「基督教熱降臨亞洲──十字架擴大影響帶來新衝擊」作主題報導。地區以中國大陸、菲律賓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台灣、南韓和越南為主；對象則如標題所示，只報導基督教（包括天主教）的發展。文章沒有提及香港或日本的情況，亦沒有報導增長同樣強勁的回教（馬來西亞）、佛教（香港、台灣），各種形式的地方宗教（中國），和新宗教（日本）。事實上，自80年代中期起，新宗教在東南亞掀起的熱潮，令留心觀察社會動態的人大吃一驚；它的影響力無遠弗屆，正在改變新一代人對自我和對世界的認識，甚至現實到如社會的消費模式，均受它的影響。
香港不算是新宗教的沃土，但舊宗教復興的勢力，卻是異常厲害，其中尤以佛教為然。基督教在機構與教會合作下，大型佈道事工的宣傳做得有聲有色，但信徒與城巿人口的比例，卻沒有明顯增長，就是皈信人數亦偏向呆滯的局面；我們可用1975年和1990年兩次葛理翰佈道大會的結果，來作一比較。這兩次佈道會是香港基督教最多人赴會及決志皈信的活動。1975年的赴會人數是二十一萬人次，90年是三十四萬五千人次，但皈信的人兩次都差不多，約為二萬二千人。90年動用的人數、資金與宣傳，絕不是75年那一次可望其背，而赴會人數則差不多是75年的兩倍，表明收到了宣傳聚會的果效，人也對佈道會存著一定的期望，但皈信的人數，卻停留在75年的水平。我們若多考慮兩個因素，此現象就令人擔心︰90年普世進入宗教復興期，加上香港因著九七問題，人皈信基督應有獨特的有利因素，但皈信人數以至信徒與人口的比例，仍然停滯不前。
無論基督教的情況怎樣，近年來香港人的宗教興趣明顯地比以前濃烈，民間宗教和佛教的活動、次數與規模都急促增長。廣受民間歡迎的車公廟，為了應付不斷增長的香客，於是華人廟宇管理委員會決定擴建，且於94年落成。新廟規模是舊的八倍。佛教因著藝人出家以及其他具新聞價值的事件不斷發生，佛教和與佛教有關的迷信活動，就成了傳媒常見的當然話題。例如，報紙刊登的占卜命理的廣告多起來，星相運程的書籍十分暢銷，而且花樣繁多，連電話也有問運程的專線；電視台和廣播電台若有討論人生與宗教的問題，佛教教理是最常見的共同假設（如隨緣、破執、因果為善），神仙鬼怪的電影更自成一條路線，廣受歡迎。
相形之下，新興宗教（如新紀元運動）雖經有關人士大力推動，仍只在一小圈子中流傳，對社會未造成任何影響力。
台灣由於文化、政治和歷史的許多複雜因素，基督教的發展只能說差強人意。基督徒人數在過去十年中，只增加不到30%。估計目前更正教徒和天主教徒加起來的人數，約為五十多萬，不到全部人口的3%。在這期間，民間宗教和新宗教的發展卻異常迅速，拜拜的規模一年比一年盛大，佛教出家剃度，成了城中傳媒爭相報導的大事；就是連像新紀元的思想，亦迅速得到認同。最令人吃驚的是，儘管教育與經濟水平不斷提高，民間一些粗陋迷信的宗教活動，卻在中產階級大受歡迎。
中國大陸內的宗教熱，先為政府否認，後來斥為封建復辟，最後卻不得不予承認，有時還加以表揚！
1989年七月（天安門慘劇後一個月），中國通訊社發放了一則報導︰「宗教熱正在大陸農村蔓延」；且語多嘉許，是中國官方機構罕見的。報導說，江蘇省某縣的二十一個鄉鎮全部有基督徒存在，其中信徒千名以上的鄉鎮有八個。到1988年底，該縣信徒總數已達19,640人；到了1989年，信徒人數更為劇增。這些信徒有完善的組織，分別在七十個教堂過宗教生活。
若按過去的慣例，官方報導完宗教熱潮後，總是加上馬列八股式的解釋，一方面責備人民迷信，另一方面又自我安慰，說宗教怎樣隨著歷史而誕生，也終必被歷史永遠淘汰；但這一次的報導出現可喜的改變。它說︰「大陸農村教徒的一個顯著特點是，他們的行為均為模範公民。江蘇某縣沙金村三組的三十九戶農民，信徒約有三十一戶，這些信教戶沒有一戶不完成上繳公糧任務，沒有一戶違反生育計畫，沒有一戶不實行死後火化，也沒有一戶不積極『上河』（即修水利）的。」這種被稱為「模範公民」的，在今日人人向錢看的大陸極為少見。
基督教當然不是惟一興旺的宗教，很可能也不是最興旺的宗教。在1979～89年較開放期間，大陸各處不斷有宗教熱潮興起的報告，而且官方對此現象深感困擾的是，「入教者絕大多數是年輕人」。他們放棄無神論來皈依宗教，無論是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佛教、道教、回教及新興的宗教場所，都擠滿了人。在像西藏的一些地方，宗教與民情有著不容分割的關係，中央武力鎮壓，只會造成人民更大的反抗及離心力。這現象一方面令中央感到棘手，另一方面亦迫使他們改變昔日對付宗教的強暴手段；198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宗教，一種文化現象》（作者是馬德鄰、吾涼、汪曉魯）的解釋值得注意。此書開頭便指出，昔日馬克斯的宗教觀過於負面，完全忽略它正面的價值，它說︰
「如果宗教只是一切謬見的總成，是一切違反人性的大全，是一切科學的死敵，那麼對於宗教的否定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。然而事情並不那樣簡單，這就促使我們在注意宗教負面的同時，也要認真對待它的正面，惟有這樣才能更準確地把握宗教的本質，更客觀、更中肯、更全面地對宗教作出評價。」
中國自天安門慘劇之後，人民失去了共同的信仰；沒有了共同信仰，社群就失去了凝聚力。信仰真空的現實，一方面成了統治幅員廣闊、成分複雜的中國最嚴峻的問題，另一方面亦為各類型的宗教提供很大的發展空間，不論是新的或舊的宗教；對傳統宗教來說，也是一個要深切反省的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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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參︰小教派（Sects{\LinkToBook:TopicID=1066,Name=Sects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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